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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医保〔2024〕10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分局、卫健局、市场监管局，泉州开发区社

会事业局，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，市医保中心，市医保监

测中心，各有关公立医疗机构,有关医用耗材供应企业：

根据《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泉州市公立医院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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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泉医保〔2020〕110 号）及医改工作要

求，市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联盟于 2023 年 12 月组织开展了我

市第四批市级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，共涉及 4 个品种，平均降

价 63.64%。为确保联合带量采购结果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范围及采购周期

（一）医疗机构范围

泉州市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联盟（以下简称“联盟”）成

员单位医疗机构全部参加，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在完善进销存管

理、确保货款及时结算的基础上参加。

（二）中选结果及执行时间

联盟第四批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的品种为一次性使用雾

化吸入器、压力传感器、一次性使用输液接头（正压）、一次性

使用输液接头（非正压）4 种，具体中选结果见附件。

医疗机构通过福建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

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招采子系统”，网址：https://open.yb

j.fujian.gov.cn:10013/tps-local/#/login）进行采购。中选

结果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在招采子系统挂网，2024 年 3 月 4 日

起正式执行，执行周期两年，在采购周期内，每年签订采购协议。

二、约定采购量确定规则

根据联盟各成员单位医疗机构所填报的《部分常用医用耗材

采购数据收集表》品种数量的 70%，确定该医疗机构的年约定采

购量。医疗机构原供应企业有中选的，则其自动延续为本次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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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量采购周期内相应医疗机构的供应企业，年约定采购量不少于

该医疗机构上一年度采购该企业相关产品的数量；医疗机构原供

应企业未中选的，由医疗机构在中选企业中选择产品并自行分配

采购量。采购周期内医疗机构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，超出

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。在完成合同约定采购量

的基础上，各医疗机构也可选择购买质量和价格适宜的产品。

三、约定采购量分配方式及流程

请各相关医疗机构于 2 月 18 日至 22 日，使用各自账号登录

竞价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quanzhou.udplat.com/login），进

入“耗材报量（泉州）”项目→点击左侧菜单栏“报量目录”中，

选择“泉州市第四批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分量”项目

→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进入”，按要求确定本次约定量。

四、组织签订合同

合同采用网上签订形式，请各协议签订主体在 2 月 23 日至

29 日期间登录竞价系统，在相应页面完成协议签订操作，具体

签订步骤如下：

（一）各中选企业及其选定的配送企业于 2 月 23 日至 24

日登录系统，确认带量购销合同并进行签订。系统登录路径：

打开网页链接登录竞价系统→进入“耗材交易结算”模块→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三方协议管理”菜单→进行协议签订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于2月25日至29日登录系统，对中选企业、

配送企业已签订的带量购销合同进行确认。系统登录路径：

打开网页链接登录竞价系统→进入“耗材交易结算”模块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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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左侧菜单栏“三方协议管理”菜单→进行协议签订。对于生

产、配送企业需要纸质版本合同（加盖公章）的，医疗机构应予

以配合。

（三）三方协议签订完成。

五、确保货款结算

联盟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招采子系统采购的医用耗材，实行

医保经办机构统一代结算货款。各医疗机构未签订耗材结算合同

的应及时同市医保中心电子结算科联系补签，联系人：骆榕花，

联系电话：22103918。市医保中心于每月 15 日前按规定向相关

配送企业支付上一月的医用耗材货款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风险防控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、卫健、市场监

管部门及联盟各医疗机构要提高认识，加强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

购全过程风险管控和防范，按照《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

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医用耗材集中带

量采购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医保〔2020〕70 号），针对

各环节风险点，及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处置应对，重大问题应及

时报告，确保我市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工作平稳推进。

（二）确保采购使用。联盟各医疗机构应将中选产品直接纳

入医疗机构耗材目录，做好内部医护人员的宣传培训和相关设备

调试对接，确保采购周期内完成合同约定采购量。市医保局将通

过招采子系统定期监测完成进度，并抄送卫健部门，建立数据共

享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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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障耗材供应。中选生产企业及其指定的配送企业，

要充分考虑生产、物流、仓储等影响因素，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

量安全和及时供应。市医保局将严格考核中选企业的供应能力和

服务质量，如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中选资格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

将加强对中选产品质量的监管。

（四）加强采购管理。各有关医疗机构、配送企业应根据约

定采购量，科学合理制定采购计划和库存储备数量，确保中选产

品正常供应和使用。

附件：泉州市第四批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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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

号
产品 中选企业（注册证号） 配送企业 联系方式

1

一次性使

用雾化吸

入器

百瑞医疗科技（常州）有限公司

（苏械注准 20162080672）

泉州鹭燕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
22550171

江西晶康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（赣械注准 20172080233）

泉州市力信德医

疗器械有限公司
18359682277

2
压力传感

器

深圳市益心达医学新技术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准 20153072330）

泉州和源医疗器

械贸易有限公司
22178696

浙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准 20193071746）

泉州鹭燕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
22550171

3

一次性使

用输液接

头（正压）

百合医疗科技（武汉）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准 20213140888）

国药控股泉州有

限公司
22538285

山东安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准 20173144483）

九州通医疗科技

（泉州）有限公司
22334032

4

一次性使

用输液接

头（非正

压）

碧迪医疗器械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进 20173147167）

泉州鹭燕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
22550171

山东安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

（国械注准 20223141053）

九州通医疗科技

（泉州）有限公司
22334032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1月 31 日印发


